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海亮股份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担保事项 

1、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为合理控制海亮集团体系的外部担保风险，本着互相支持的原则，实现双方

共同发展，公司拟与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签订《互担保

协议书》。海亮股份拟为海亮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等有关银行申请不

超过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担保期限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公司实际控制人冯

海良先生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海亮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40.01%的股份，其控股子公司浙江

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0.63%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担保事宜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应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386 号 

法定代表人：曹建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1,98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6811462584935 

成立日期：1996 年 8 月 9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酒类、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或

批准文件核定的为准）； 批发零售：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除竹木）、

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黄

金首饰、珠宝首饰；黄金加工；种植业，养殖业（以上二项除畜牧业和前置审批）；

物业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对外投资。 

（2）公司股权结构 

 

3、近三年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亮集团总资产为 579.30 亿元，净资产为 272.26

亿元。2018 年，海亮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736.42 亿元，净利润 24.53 亿元。海亮

集团位列“世界企业 50 强”第 473 位、“中国企业 500 强” 第 115 位、“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第 25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第 41 位、“浙江省百强企业”

第 5 位。海亮集团近三年的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694,709.11 5,517,570.30 5,792,966.50 

负债总额 4,187,294.28 2,939,778.59 3,070,387.01 

所有者权益 2,507,414.82 2,577,791.72 2,722,579.49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6,260,138.48 17,364,210.11 18,790,695.70 

净利润 264,653.31 245,271.47 200,535.30 

注：海亮集团 2019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分别综合评定，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均为 AA+。 

二、《互担保协议书》主要内容 

海亮股份（甲方）与海亮集团（乙方）、冯海良先生（丙方）三方共同签署

了《互担保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互保类型：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

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2、互保范围： 

（1）业务种类：银行贷款、商业汇票、银行信用证以及融资租赁等。 

（2）担保债务及费用：担保合同中担保范围内列举的项目。 

3、互保额度： 

    （1）甲方为乙方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 

（2）乙方为甲方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20 亿元。 

4、互保期限 

互保期限不超过壹年。甲、乙双方可在互保额度内分批担保，每笔担保期限

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 

5、担保的提供 



  

（1）当一方公司办理互保范围内的银行业务，需要另一方公司提供担保时，

担保方应按银行要求及时提供所需相关资料并在担保书上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 

（2）各方原则上提供“一贷一保”。 

（3）如为最高额担保的，互保期内贷款的展期、转贷必须经担保方书面同

意，否则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如使用该授信在互保期末超过双方互保额度时，

双方应严格遵守不展期、不转贷。 

6、反担保 

（1）当甲方实际提供担保后，乙方主要股东冯海良先生将相应自动生成对

担保方的共同反担保。签订本协议即视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无须再另签反担保

协议。 

（2）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至被担保人清偿本协议互保

额度内的银行债务止，或当须担保方代偿义务履行之日起两年。范围为被担保方

之全部义务，即担保方代偿之全部款项，补偿款（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基准贷

款利率截止清偿日止的担保方式代偿款之利息），担保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64%，均系公司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提供的担保，实际控

制人冯海良先生为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其他的对外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

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为控股股东担保的原因、必要性 

海亮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无偿为公司各类贷款提供

担保，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护航。2019 年末，海亮集团为公司担保总额为 113.22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2020 年，海亮集团计划为公司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12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公司认为：本次对海亮集团提供担保是在公平、互利、对等的基础，本着互



  

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上进行的。 

2、本次为控股股东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对海亮集团的资产情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行业前景进

行了审慎的核查和全面评估，认为：海亮集团资产规模大，变现能力强，资信良

好，完全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公司对海亮集团的担保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

重大的财务风险，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期间，公司将定期取得并审阅海亮集团的财务报告，并

指派内部审计人员对海亮集团的财务与资金状况进行评估和监督；公司还要求海

亮集团在发生可能对公司担保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时，及时书面通知公司，并

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以确保公司的资金和利益安全。 

3、反担保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生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核查，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真审核了公司要求

为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等相关内容和《互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认为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已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

度，该关联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海亮股

份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提供担保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1）海亮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无偿为公司各类贷款

提供担保，保证了公司稳健发展。本次公司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体现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2）海亮集团资产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完全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公



  

司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 

3）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朱张泉回避表决。公司对该议

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该项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

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5）同意公司为海亮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等有关银行申请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并取得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董事会相关决议和独立董事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认为：海亮股份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拟进行的上述担保事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蒋  勇                     程晓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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